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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阳春同安加油站（以下简称“阳春同安加油站”或“该加油站”）于 2010年 6月 10日成立，取得由阳

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81557297163T），类型：分公司，负责人：陈丹桂，营业场所：阳春

市潭水镇石根公路边。该加油站持有由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编号：油零售证书第 44Q3002号），

批准经营范围和方式为：汽油、柴油、煤油零售业务，有效期：2016年 2 月 26日至 2021年 2月 26日。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5号）、《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

实施细则》（粤安监管三[2017]19号）的精神及有关要求，阳江市阳春同安加油站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安公司）

对该改造项目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阳春同安加油站防渗改造工程安全设施做到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使用，严格执行和认真落实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项目的危险程度可以接受，安全设施符合竣工验

收的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改）

中经营许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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